关于开展第二届
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广新局、教育局、文联，市各文艺家协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奖励我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推动我市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根据滁政办[2007]69号文件《转发市文联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的通知》精神，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开展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

本次评奖工作遵照市政府批准的《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执行。现就评奖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奖对象和范围

评奖对象和范围原则按《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选奖励办法》执行，补充说明以下五点：

1、时间要求：申报参评作品的首次发表、出版、演出、播出、展览日期必须在2007年11月1日—2010年 12月31日期间。 

2、滁州市文学艺术奖文学类参评作品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文学理论评论作品以个人专集参评(500行以上长诗和3万字以上长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可以单篇)。剧本申报范围增加：在县(市、区)剧场演出的戏剧剧本；在县(市、区)电视台、电台播放的广播剧、电视剧、电影剧本；在出版社出版、在报刊上发表的戏剧、影视剧剧本。三人以上合作的作品不予参评。

3、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艺术类参评作品必须以独立完整作品申报，不受理作品中的单项申报(如表演、编剧、导演等)。作品申报范围增加：在县(市、区)及以上的剧场公演过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作品；在县(市、区)及以上电台、电视台播映过的电影、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广播剧作品；在省级及以上专业性报刊发表过的书画、摄影作品。

4、申报参评作品的作者如属集体，主办单位必须在本市区域内，主创人员应以本市人员为主体，原则上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5、符合申报条件，但已经获得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安徽省社科文艺奖的作品，将直接列为本次评奖的“特别奖”作品，不需要再申报。

二、参评作品的申报细则

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程序分为：申报、受理、专业评审组评议(初评)、评审组评审(复评)、评奖工作组委会审定、公示、审批。参评作品按以下程序申报并提供相关材料：

1、参评作者或单位须填写“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参评作品申报表”(表一“文学类”、表二“艺术类”集体、表三“艺术类”个人)，并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向受理申报的单位申报。受理申报参评作品的单位为：市文联、各县市文联(琅琊、南谯区委宣传部)、市各文艺家协会。市文联受理市文广新局、市直各类文艺团体、学校和市直其他部门的申报。各县市文联(琅琊、南谯区委宣传部)受理当地文广新局、各类文艺团体及其他部门、个人的申报，并会同当地宣传部、人社局、文广新局组成初审委员会，负责参评作品的资格审查，并对上报作品的材料进行登记造册，汇总后报送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组委会办公室。市各文艺家协会受理所属市直会员个人申报，并负责资格审查。不符合评奖对象和范围要求的作品不得报送。

2、需报送的参评材料具体分为：

 ①申报参评的文学作品须提供参评作品申报表(附件 表一)一式2份，作品原件及相关材料一式14份，由受理申报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②申报参评的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电影、电视剧(片)、广播剧作品须提供参评作品申报表(附件 表二、表三)一式 2份，作品DVD或CD光盘1套，同时提供演出剧照、剧本、词曲、获奖证书等可反映作品情况的材料，以及首演、首播说明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一式2份。

③申报参评的绘画、书法、摄影、民间文艺作品须提供参评作品申报表(附件 表二、表三)一式2份，同时提供作品原件(被有关部门收藏无法借出的，可报送原件复制品或能反映其作品全貌的DVD光盘或10寸以上彩色照片)，以及发表刊物、收藏证、获奖证书、展出证书、展览目录、作品集等原件1份，复印件2份(原件由评奖工作组委会办公室受理审核后退回)，由受理申报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3、作品申报截止时间：2011年7月30日。

三、奖金标准

经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组委会研究决定，本届评奖将适当提高奖金标准，加大奖励力度。提高后的奖金标准为：一等奖5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500元。

请各有关单位接此通知后，抓紧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将文件精神传达到有关单位和本地、本部门的作者、艺术工作者，发动和引导他们积极申报。各县（市、区）要参照市里成立组委会，加强领导，广泛宣传发动，精心组织申报。各受理申报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此次参评作品的申报、受理工作，并于2011年8月5日前将申报参评作品及相关材料报送第二届滁州市文学艺术奖评奖工作组委会办公室。
滁州市委宣传部  滁州市人社局  滁州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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